附件一：

       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申报指南

    一、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条件
1．工程采用的技术路线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
2．工程采用的主体技术为;列入国家各类科技计划的环境保护技术;国内外先进实用、在国内同类技术中处于领先地位、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环境保护技术；
3．工程竣工后已正常连续运行一年以上，并已由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未发生任何质量事故或其他事故，且各项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国家或地方的排放标准；
4．工程总体工艺设计科学合理，主要运行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具有示范推广意义；
5．工程布局美观、整齐规范、施工质量优良、与周围环境协调；
6．运营管理规范，有完善的管理规章，完整的运行记录，场地整洁有序，设施维护良好。

二、 申报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的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报单位范围：由工程所属单位申报，也可由工程总承包单位或设计、施工、主要设备制造、运营等几个单位联合申报，并有相应证明。其中设计单位应持有环境工程专项设计资质甲或乙级设计证书，运营单位应持有环境保护设施运营资质证书；
（二）具有法人资格。
三、申报材料：
（一）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申报表及工程简介（电子文件一份）；
（二）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评审推广协议；
（三）技术及有关资质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四）工艺流程图及工程说明；
（五）环保监测部门出具的工程竣工及运行期间的监测报告；
（六）工程验收报告；申报前一个星期的工程运行记录；
（七）工程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工程运行管理及达标情况的证明材料；
（八）工程布局示意图和反映工程全貌及主要部位的彩色照片三张（附文字说明）。
申报材料一律用A4纸装订成册，一式三份。经推荐部门签署意见后，于2008年3月31日前将材料报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扣钟北里甲4楼（百万庄东口）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邮政编码：100037
联 系 人： 宋安宁  王静    莫杏梅
电    话：（010）51555016，51555015
传    真：（010） 51555015
E-mail  : caepi@163.net
附件二：
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
示范工程申报书
工  程  名  称
申  报  单  位
推  荐  部  门
填  报  日  期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编制
（1） 基  本  情  况
（1） 工程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
	

	工程所属单位
	

	工程所在地址
	

	申报单位
	

	
	

	技术来源
	1. 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2. 国务院有关部委项目；
3. 国外先进技术；4. 其它

	技术水平
	1. 国际领先；2. 国际先进；3. 国内领先；4. 国内先进；
5. 行业实用

	工程竣工时间
	           年      月
	 运转时间
	年

	组织验收单位
	
	验收时间
	

	设计、运营
证 书 号
	

	获奖情况
	时  间
	奖励名称及等级
	授奖部门

	
	
	
	

	
	
	
	

	国家（部）级
科 技 计 划
	计划名称
	计划管理部门
	计划年度

	
	
	
	

	
	
	
	


（二）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申报单位
	
	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电话（区号）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传    真
（区号）
	

	
	
	
	

	单位性质
	
	年产值
	                       万元/年

	注册时间
	
	注册资金
	                         万元

	职工总数
	
	工程技术人员
	

	 申报单位情况（包括工程业绩及设计、施工、设备制造、营运能力等）


二、 工  程  分  析
（一）工艺路线（流程图）、技术原理、关键设备、运行情况
	


（二）各项指标
 1．技术指标
	


 2．经济指标（工程规模：                                    ）
	总 投 资
	万元
	其中:设备投资
	万元

	运行费用
	万元/年
	经济净效益
	万元/年

	占地面积
	
	投资回收年限
	年

	其它经济效益说明：


 3．环境指标
	削减主要污染物名称
	
	
	
	

	单      位
	
	
	
	

	应  用  前
	
	
	
	

	应  用  后
	
	
	
	

	削减率(%)
	
	
	
	

	年削减总量
	
	
	
	

	其它环境效益：

	

	其它指标：

	

	达到哪一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编号、类别、等级）：

	


（三）国内外同类工程比较（技术、经济、环境、管理等方面）
	


三、 审  查  意  见
	申报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推荐部门审查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  件  目  录
（一）示范工程简介（按简介提纲撰写）及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评审推广协议；
（二）技术及有关资质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三）工艺流程图及工程说明；
（四）环保监测部门出具的工程竣工及运行期间的监测报告；
（五）工程验收报告；申报前一个星期的工程运行记录；
（六）工程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工程运行管理及达标情况的证明材料；
（七）工程布局示意图和反映工程全貌及主要部位的彩色照片三张（附文字说明）。
填  写  说  明
一、本申报书由项目申报单位填写。
二、本申报书中所有部门和单位名称应填写全称并与其公章一致。
三、基本情况
1．“工程名称“一般要与《工程验收报告》中的名称相一致。
2．“申报单位”指该项工程所属单位或总承包单位或设计、主体技术设备制造、运营单位联合申报。
3．“项目来源”在相应的数字上划“√”，只划一个。
4．技术水平“应根据主体技术的《技术鉴定证书》对项目评审的水平，在相应的数字上划“√”，只划一个。
5．“工程运转时间”指从开始竣工运转至今的时间。
6．“获奖情况”包括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励，非政府部门的科技奖励和国际科技奖励。
7．“国家或部级科技计划”，指列入国家级、部级的各类科技计划。

五、工程分析
1．技术指标
（1）计量单位应采用国家统一计量单位；
（2）“规模”指工程的实际规模。
2．经济指标
（1）所有费用应以申报当年为准进行核算；
（2）“总投资”和“设备投资”均为一次性投资；
（3）“运行费用”包括固定费用（折旧费，固定资产税及原、燃、材料费，维修费、人工费、管理费等）；
（4）经济净效益，指采用该技术后，应用单位增产增收、节约能源、资源及综合利用回收的实际收入。

3．环境指标
（1）“年削减总量”指采用该技术后所减少的污染物排污总量；
（2）“其它环境效益”包括作业环境条件的改善，生态平衡综合效益，环境纠纷的减少及有无二次污染等情况。
六、审查意见
1．“申报单位意见”应对报告书中的各项内容给予确认。申报单位填到此为止。
2．“推荐部门审查意见”应对工程质量、技术状况、运行管理状况、环境及经济效益、是否符合示范工程的条件提出意见。“推荐部门”应是省级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全国各行业协会、各专业委员会。
附件三

工程简介提纲
工程名称
工程所属单位
技术依托单位
推荐部门
工程分析
一、工艺路线
二、关键技术
工程规模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设备及运行管理
工程运行情况

经济效益分析
一、投资费用
二、运行费用
三、效益分析
环境效益分析

工程验收

1、 组织验收单位

2、 验收时间

3、 验收意见
获奖情况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
联 系 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E-mail
附件四

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

示范工程评审推广协议
甲方：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乙方：（申报单位）
为了促进环境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环境保护工程质量的提高和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搞好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评审推广工作，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以下简称甲方）与申报单位（以下简称乙方）签订本协议，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如下：
一、甲方：
1．根据乙方申报的材料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公平、公开、公正的评审及现场验收；
2．对入选的示范工程发文公布并向乙方颁发示范工程证书、铜质标牌；
3．对入选的示范工程在《中国环境报》、《中国环保产业》等报刊杂志及《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网》进行宣传，编制出版《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及示范工程汇编》；
4．根据乙方要求，对入选的示范工程组织现场推广会、新闻发布会及各种形式的推广活动（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
5．应乙方要求，积极向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推介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
6．组织各级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积极培育环境保护技术市场，建立技术推广支持服务体系，发挥中介机构在技术中介、咨询、代理和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7．示范工程证书及标牌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内如工程技术经济指标达不到验收指标，甲方将要求乙方进行限期整改，如通过努力仍达不到验收指标，甲方可撤消并收回示范工程证书及标牌。
二、乙方：
1．在示范工程证书有效期内可在技术推广和宣传等活动中使用示范工程证书和标牌；
2．应对示范工程的可靠性负责，并承担示范工程推广中的指导和质量保证；
3．在推广示范工程的过程中，应接受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4．向技术使用单位提供技术服务，双方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签订合同。在执行合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纠纷与甲方无关。
三、经费：
1．乙方负担甲方组织的对乙方工程项目现场验收所发生的费用；
2．乙方项目入选后，乙方交纳甲方10000元，用于推荐费、宣传费、出版汇编费、证书印制费、通讯费、劳务费等。
甲方帐户：
收款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行北京百万庄分理处
帐号：0200001409014407275

四、本协议有效期与《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证书》的有效期一致；
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存一份，推荐部门备存一份，其法律地位相等。
甲方：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乙方：
代表：                            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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